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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  民國 108 年 8 月 30 日 

發文字號  (108)基秘字第 184 號 

主  旨  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之疑義 

相關公報 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「所得稅」 

問題  

A公司以$1,000,000購買面額為$1,000,000之五年期固定利率債

務工具，並按公允價值衡量該債務工具。於第2年年底，因市場利率

上升，該債務工具之公允價值降至$918,000。 

該債務工具之任何利益（損失）僅於實現時始為應課稅（可減

除）；債務工具出售或到期所產生之利益（損失）於報稅上之計算為

所收取之金額與該債務工具原始成本間之差額。因此，該債務工具

之課稅基礎為其原始成本。 

A公司若繼續持有該債務工具，很有可能將收取所有合約現金流

量。該債務工具於第2年年底是否產生可減除暫時性差異？ 

參考答案 

一、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「所得稅」（以下簡稱

第十二號公報）第四條第六款之規定，暫時性差異係

指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

礎之差異；而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係指當資產或負債之

帳面金額回收或清償，於決定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或

課稅損失時，將產生可減除金額之暫時性差異。另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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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號公報第十六條規定，可減除暫時性差異，在其

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使用之範圍內，應認列遞延

所得稅資產；但遞延所得稅資產係由某項交易之資產

或負債原始認列所產生，該交易非屬企業合併，且於

交易當時既不影響會計利潤，亦不影響課稅所得或課

稅損失者，不得認列。 

二、依第十二號公報第四條之規定，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之

存在僅取決於報導期間結束日資產之帳面金額與其

課稅基礎間之比較，而不受帳面金額可能之未來變動

影響。因此，問題所述 A公司所持有按公允價值衡量

且課稅基礎維持為原始成本之固定利率債務工具，於

第 2年年底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帳面金額低於原始成本

時，會產生可減除暫時性差異$82,000（$1,000,000－

$918,000），無論 A 公司係預期透過出售或繼續持有

以回收該債務工具之帳面金額，或該債務工具之發行

人是否很有可能將支付所有合約現金流量，A公司應

在其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使用之範圍內，認列相

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。 

 


